
環境影響評估法 (03716) 

中華民國 83 年 12 月 15 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立法目的、適用範圍) 

     
  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省（市）為省（市）政府環

境保護處（局）；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各級委員會之設置及組織規程)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有關事項，應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三分之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單位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員應迴避表決。 

  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擬訂，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發布之。 

  省（市）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省（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

權責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縣（市）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

權責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第四條 (專用名詞)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開發行為：指依第五條規定之行為。其範圍包括該行為之規劃、進行及完成

後之使用。 

  二、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

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

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 
  

     

第五條 (環境影響評估) 

     

  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工廠之設立及工業區之開發。 

  二、道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三、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四、蓄水、供水、防洪排水工程之開發。 

  五、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 

  六、遊樂、風景區、高爾夫球場及運動場地之開發。 

  七、文教、醫療建設之開發。 

  八、新市區建設及高樓建築或舊市區更新。 

  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十、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一年內定之，送立法院備查。 
  

第二章 評估、審查及監督 

     

第六條 (環境說明書記載事項) 

     

  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 

  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環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六、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 

  七、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 

  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 

  九、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十、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第七條 (審查結論) 

     

  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

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後五十日內，作成審查結論公告之，並通

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五十日為限。 

  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

應舉辦公開之說明會。 
  

     

第八條 (第二階段評估應辦理事項) 

     

  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者，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分送有關機關。 

  二、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陳列或揭示，其期間不得少於三

十日。 

  三、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論及環境說明書陳列或揭

示地點。 

  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列或揭示期滿後，舉行公開說明會。 
  

     

第九條 (書面意見提出) 

     
  前條有關機關或當地居民對於開發單位之說明有意見者，應於公開說明會後十五

日內以書面向開發單位提出，並副知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十條 (範疇界定) 



     

  主管機關應於公開說明會後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

家及居民代表界定評估範疇。 

  前項範疇界定之事項如下： 

  一、確認可行之替代方案。 

  二、確認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項目；決定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之方法。 

  三、其他有關執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事項。 
  

     

第十一條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記載事項) 

     

  開發單位應參酌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團體及

當地居民所提意見，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以下簡稱評估書）初稿，向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出。 

  前項評估書初稿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評估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六、環境現況、開發行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 

  七、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 

  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九、替代方案。 

  十、綜合環境管理計畫。 

  十一、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 

  十二、對當地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 

  十三、結論及建議。 

  十四、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十五、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十六、參考文獻。 
  

     

第十二條 (勘察及紀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後三十日內，應會同主管機關、委員會委員、

其他有關機關、並邀集專家、學者、團體及當地居民，進行現場勘察並舉行聽證會，

於三十日內作成紀錄，送交主管機關。 

  前項期間於必要時得延長之。 
  

     

第十三條 (審查及結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前條之勘察現場紀錄、聽證會紀錄及評估書初稿送請主管

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六十日內作成審查結論，並將審查結論送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

發單位；開發單位應依審查結論修正評估書初稿，作成評估書，送主管機關依審查結

論認可。 

  前項評估書經主管機關認可後，應將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摘要公告，並刊登公報。

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第十四條 (開發行為之撤銷)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未經完成審查前，不得為開發行為

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並由主管機關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註銷之。 

  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但

開發單位得另行提出替代方案重新送主管機關審查。 
  

     
第十五條 (開發行為之合併評估) 

       同一場所，有二個以上之開發行為同時實施者，得合併進行評估。 
  

     

第十六條 (變更申請內容之程序) 

     

  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

得變更原申請內容。 

  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第十七條 (執行)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第十八條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之提出) 

     

  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監

督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定期提出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開發單位作成前項調查報告書時，應就開發行為進行前及完成後使用時之環境差

異調查、分析，並與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預測結果相互比對檢討。 

  主管機關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應命開發單位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 
  

     

第十九條 (警察權之行使)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或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評估案時，得行使警察職權。必

要時，並得商請轄區內之憲警協助之。 
  

第三章 罰則 

     

第二十條 (處罰) 

     
  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提出之文書，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記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一條 (處罰) 

     
  開發單位不遵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開發行為之命令者，處負責人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二條 (處罰) 

     

  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五

條第一項規定之開發行為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

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

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其不遵行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三條 (連續處罰)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十七條之規定者。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未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或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

未提出因應對策或不依因應對策切實執行者。 

  三、違反第二十八條未提出因應對策或不依因應對策切實執行者。 

  前項情形，情節重大者，得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

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其不遵行者，處負責人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四條 (強制執行) 

       依本法所處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涉及軍事秘密及國防工程之作業) 

     
  開發行為涉及軍事秘密及緊急性國防工程者，其環境影響評估之有關作業，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另定之。 
  

     

第二十六條 (政府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有環境影響之虞之政府政策，其環境影響評估之有關作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二十七條 (審查費) 

     

  主管機關審查開放單位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提出之環

境影響書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或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得收取審查費。 

  前項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八條 (環境影響之調查、分析) 

     
  本法施行前已實施而尚未完成之開發行為，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

辦理環境影響之調查、分析，並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核准後，切實執行。 
  

     

第二十九條 (未依結論執行之處理) 

     

  本法施行前已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並經審查作成審查結

論，而未依審查結論執行者，主管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應命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十八條

相關規定辦理，開發單位不得拒絕。 
  

     
第三十條 (書面委任) 

       當地居民依本法所為之行為，得以書面委任他人代行之。 
  

     
第三十一條 (施行細則)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